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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周（3.9-3.13）国内市场各板块走势 
（一）主要指数 

 

（二）行业指数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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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新闻 
【国际经济】 

1、 【美国：疫情引发市场巨幅震荡，美联储紧急投放万亿流动性】新冠病毒大流行继续对美国经济产

生冲击，生产者物价指数大幅下滑，消费者信心明显受挫。2月 CPI、核心 CPI同比增长 2.3%、2.4%，

均高于预期 0.1个百分点。两指标季调后环比上涨 0.2%、0.1%，均持平前值。 

2、 【欧洲：英央行突袭式降息 50 个基点，欧央行不降息但加码 QE】继美联储 3 月 3 日宣布紧急降息

50个基点后，3月 11日英央行也突袭式宣布降息 50个基点至 0.25%，为 2008年以来英央行首次在

正常会议计划之外紧急降息。英央行认为，疫情将影响英国供需，因此有充分理由进行大幅度降息。 

3、 【日本：经济衰退风险升高，出台第二轮疫情防控紧急应对措施  】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 2019

年第四季经济萎缩幅度大于初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供应链与旅游业造成冲击，相关企业受到不

利影响，景况判断指数大幅恶化，经济增长可能连续两个季度萎缩陷入技术性衰退区间，加大政府

采取进一步刺激措施的压力。 

【国内经济】 

1、 【国常会：确定稳外贸稳外资新举措以应对疫情影响】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3 月 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应对疫情影响的稳外贸稳外资新举措。此前一天国家发展

改革委印发《关于应对疫情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好外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促进外资基本盘稳定。 

2、 【国务院：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决定》明确将国务院授权的永久基本农

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区市人民政府批准，试点首批 8 个省份永久基本农

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征地审批权下放到省人民政府批准。 

3、 【农业农村部等：部署监测防控病虫害，促进春耕生产】近日，一场始于非洲的沙漠蝗灾渐呈蔓延

之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向全球发布沙漠蝗灾害预警。目前我国也面临自印度方向的侵入风

险，国家林草局发布紧急通知，称此次蝗灾发生范围广、危害损失重、趋势发展快，必须引起各方

高度重视，做好相关防控工作。 

4、 【湖北：将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3月 11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提出全省以县域为单位，划分低、中、高三类风险区，实施分区分级分时

差异化防控，精准施策，动态管理，帮助企业分类分时复工复产，推进人员安全有序流动。自 12日

开始，湖北省多市州县也依据全省通告要求出台复工复产办法，帮助地方经济生活尽快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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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者教育宣传专栏 

 

纠纷化解新渠道 缩短 A 股投资者维权路 

来源：证券日报 

虽然 3・15晚会因疫情的原因被延迟，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延迟或停滞。投资者维权

因为疫情出现新渠道――坐在家里就可以解决证券期货纠纷，完成调解流程和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3月 13日，证监会网站发布的一则消息显示，近日，中国证监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推动“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与“中国投资者网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解决平台”实现数据交换、互联互通，建立协调联动、高效

便民的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1.6 亿股民注意了，这则消息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建立意味着今后投资者维权成

本降低了，证券期货纠纷化解效率提高了，更重要的是，你坐在家里，一步不用走就可以完成调解流程。 

证券期货在线诉调对接机制不仅进一步畅通了中小投资者诉求表达和权利救济的法律渠道，而且也是完

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全面构建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新格局的具体体现。 

资本市场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投资者是维系整个生态运行的基石，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时至今日，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队伍达到 1.6亿人，其中 95%以

上为中小投资者，这在国际上是不多见的，也是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 

因此，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保护投资者，也成为从监管层到各类市场主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去年 5月 15日，证监会设立“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旨在通过每年固定日期在全国范围内

集中开展活动，进一步倡导理性投资文化，凝聚市场各方共识，形成人人关心、关爱、关注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良好氛围，让投资者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而今年 3月 1日实施的新证券法增设专章规定投资者保护制度，并作出了很多亮点安排，突出了投资者

保护在证券法中的重要地位，凸显了立法者对投资者保护的重视。 

此次证监会联手最高法推动的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探索“互联网+投资者诉求”纠纷化解模式，便利投资

者解决矛盾纠纷，减少投资者等当事人舟车劳顿、时间精力等维权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投资者纠纷化解的效

率，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而且，上海金融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中

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浙江证券业协会等调解组织分别运用上述机制，进行了在线诉调对接实践。已

经完成的两批虚假陈述纠纷案件顺利达成调解协议，投资者累计获赔金额达 320余万元。这两批纠纷的快速、

妥善化解，标志着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正式落地实施，为今后人民法院和调解组织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

对接工作提供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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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保护”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中，体现在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中，也体现在保

护举措的不断创新中，这也意味着当前的投资者保护工作已逐渐形成“法律保护、监管保护、自律保护、市

场保护、自我保护”的投资者保护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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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表现 

第 10 周（2020.3.9-2020.3.13）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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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南充商业银行、稠州

银行、包商银行、杭州银行、广发银行、江南农商行、成都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兴业银行、天津滨海农商

行、湖北银行等银行。 

广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东海证券、安信证券、中国中投证券、平安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国元证券、国盛证券、

山西证券 、财通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西南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

证券、财富证券、信达证券、华福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财达证券、世纪证券、

江海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天风证券、华安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英大证券、日信证券、浙商

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五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宝证券、国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新时代

证券、天源证券、中山证券、民族证券、申万宏源（原申银万国、宏源）证券、东北证券、联讯证券、宏信

证券、德邦证券、首创证券、华鑫证券、大同证券、太平洋证券、上海证券、西部证券、国金证券、中信证

券（山东）、华林证券、华金证券、华融证券、中邮证券、华信证券、联储证券等证券公司。 

中国国际期货、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中信期货、华信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数米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众禄基金销售、天天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展恒基金销售、浙江同

花顺基金销售、中期基金销售、和讯信息科技、万银财富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基金销售、北京钱景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攀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

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凤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云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利和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途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河南

和信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和信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华

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坤元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华信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有鱼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第三方销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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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金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 

注：以上仅供参考，最新的代销机构名单请阅各基金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的过往业

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

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

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

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详细历史业绩请前往基金详情页查看。市场

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资料不构成本公司任何业务的宣传推介材料、投资建议或保证，不作

为任何法律文件。本公司或本公司相关机构、雇员或代理人不对任何人使用此全部或部分内容

的行为或由此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融 汇 财 智  创 造 价 值  

重要提示：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和承诺。报告中的观点和预测仅代表我们的判断，本公司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

产生的法律责任，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观点和预测的相应调整而不承担提示说明的责任。本报告并不适用于所有投资人，请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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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销售管理部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珠江东路 28号越秀金融大厦 30层 

邮编：510623 

传真：020-83283445 

客服及投诉电话：400-6135-888，020-83936180 

意见反馈：csmail@ge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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